
CHINA DAILY NEWS

董

事

長

 

陳
　

樹

發

行

人

 

邵

英

傑

台
南
總
機
：
︵○

六
︶
二
二
九
六
三
八
一　

台
北
總
機
：
︵○

二
︶
二
七
七
一
六
六
一
一

採
訪
︵○

六
︶
二
二○

二
六
七
七 

訂
報
︵○
六
︶
二
二
一
二○

六
八 

廣
告
︵○

六
︶
二
二
九
六
四
三
四

社　
　
　

址
：
台
南
市
西
華
街
五
七
號

台
北
管
理
處
：
台
北
市
八
德
路
二
段
二
六○

號
五
樓

每份訂價十元

第二八五八○號

頭條新聞A1 A5 涉性侵20童 幼園狼師還在教
A6 健保達文西手術 再擴增46項 

中華民國一一三年七月十四日　農曆甲辰年六月初九／星期日　　    https://www.cdns.com.tw                   責任編輯 李謙易

　

本
報
綜
合
報
導

　

立
法
院
會
十
二
日
深
夜
三
讀
修
正

通
過
︽
兒
童
及
少
年
性
剝
削
防
制
條

例
︾
部
分
條
文
�
持
有
兒
少
性
影
像

者
處
一
年
以
上
�
七
年
以
下
有
期
徒

刑
；
支
付
對
價
觀
覽
兒
少
性
影
像
者

�
最
重
可
處
七
年
有
期
徒
刑
�
得
併

科
一
百
萬
元
罰
金
�

　

三
讀
修
正
通
過
條
文
�
將
﹁
重
製

﹂
︵
即
下
載
︶
�
﹁
持
有
﹂
及
﹁
支

付
對
價
﹂
納
入
兒
少
性
剝
削
的
行
為

樣
態
；
並
於
立
法
說
明
載
明
�
條
文

中
﹁
與
性
相
關
而
客
觀
上
足
以
引
起

性
慾
或
羞
恥
之
圖
畫
﹂
�
係
以
生
成

式
人
工
智
慧
製
造
�
擬
真
繪
製
或
以

真
實
存
在
的
兒
少
為
創
作
背
景
之
色

情
圖
畫
為
限
�
排
除
Ａ
Ｃ
Ｇ
等
二
次

元
創
作
�

　

三
讀
條
文
明
定
�
為
協
助
被
害
人

處
理
性
影
像
限
制
瀏
覽
或
移
除
�
中

央
主
管
機
關
得
自
行
或
委
託
民
間
團

體
成
立
性
影
像
處
理
中
心
�
受
理
性

影
像
申
訴
�
諮
詢
�
查
察
；
通
知
網

路
業
者
限
制
瀏
覽
或
移
除
兒
少
性
影

像
；
其
他
性
影
像
防
制
相
關
業
務
�

　

此
外
�
該
條
文
也
要
求
中
央
主
管

機
關
︵
衛
福
部
︶
得
運
用
科
技
技
術

方
式
�
於
網
路
主
動
巡
查
涉
兒
少
性

影
像
犯
罪
嫌
疑
情
事
�
數
發
部
依
法

提
供
相
關
技
術
協
助
�
網
路
業
者
對

於
巡
查
不
得
拒
絕
�
妨
礙
或
規
避
�

　

三
讀
條
文
規
定
�
網
路
業
者
透
過

主
管
機
關
或
其
他
機
關
�
知
有
兒
少

性
影
像
犯
罪
嫌
疑
情
事
�
應
於
二
十

四
小
時
內
限
制
瀏
覽
或
移
除
兒
少
性

影
像
犯
罪
有
關
之
網
頁
資
料
�
性
影

像
處
理
中
心
得
知
網
頁
資
料
涉
有
兒

少
性
影
像
犯
罪
嫌
疑
情
事
者
�
應
通

知
網
路
業
者
�
警
察
機
關
及
中
央
主

管
機
關
�

　

對
於
無
故
下
載
�
付
費
購
買
持
有

或
付
費
觀
覽
兒
少
性
影
像
者
�
三
讀

條
文
規
定
�
將
處
一
年
以
上
�
七
年

以
下
有
期
徒
刑
；
另
針
對
以
強
暴
脅

迫
手
段
拍
攝
兒
少
性
影
像
者
�
未
來

也
準
用
性
侵
害
加
害
人
處
遇
及
登
記

報
到
查
訪
規
定
�

　

為
減
少
性
影
像
犯
罪
產
業
與
行
為

�
此
次
修
法
參
酌
韓
國
兒
童
與
青
少

年
性
保
護
法
規
定
�
將
支
付
對
價
而

持
有
兒
少
性
影
像
納
入
犯
罪
行
為
並

予
以
處
罰
�
提
高
刑
責
和
罰
金
�
三

讀
條
文
明
定
�
無
正
當
理
由
支
付
對

價
而
持
有
兒
少
性
影
像
�
處
一
年
以

上
�
七
年
以
下
有
期
徒
刑
�
得
併
科

十
萬
元
以
上
�
一
百
萬
元
以
下
罰
金

；
無
正
當
理
由
持
有
兒
少
性
影
像
�

處
三
年
以
下
有
期
徒
刑
�
拘
役
�
得

併
科
六
萬
元
以
上
�
六
萬
元
以
下
罰

金
�

　

另
外
�
對
於
支
付
對
價
觀
覽
兒
童

與
少
年
為
性
交
或
猥
褻
之
行
為
或
其

性
影
像
者
�
處
一
年
以
上
�
七
年
以

下
有
期
徒
刑
�
得
併
科
十
萬
元
以
上

�
一
百
萬
元
以
下
罰
金
�

兒
少
性
剝
削
條
例
三
讀

付費看最
重７年 罰百萬

判
持有性影像處１年以上７年以下徒刑 衛福部主動巡查 網路業者不得拒絕或規避

　↓立法院會十二日深夜三讀通過《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

例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，副院長江啟臣（中）、立委陳菁徽（

右二）、羅廷瑋（右）、范雲（左）及林月琴（左二）在場內

持手牌合影。 （中央社）

林士傑槍擊案
　

記
者
葉
進
耀
�
王
勗
／
台
南

報
導

　

台
南
市
區
漁
會
理
事
長
林
士

傑
遭
槍
殺
�
十
二
日
專
案
小
組

拘
提
﹁
口
罩
男
﹂
張
姓
嫌
犯
︵

從
事
殯
葬
業
︶
到
案
�
檢
方
複

訊
後
認
為
�
目
前
尚
乏
明
確
事

證
能
證
明
張
嫌
涉
案
�
因
此
訊

後
飭
回
�
並
限
制
住
居
�
限
制

出
境
�
出
海
�
案
件
仍
在
積
極

偵
辦
當
中
�

　

台
南
市
警
局
刑
警
大
隊
長
張

文
源
十
三
日
說
�
全
案
仍
有
共

犯
在
逃
�
警
方
已
鎖
定
一
名
在

逃
通
緝
犯
追
查
中
�

　

專
案
小
組
除
了
拘
提
張
姓
嫌

犯
到
案
�
十
三
日
也
找
到
林
士

傑
身
邊
的
一
名
林
姓
左
右
手
︵

綽
號
阿
川
︶
�
也
是
以
關
係
人

的
身
分
到
警
方
製
作
筆
錄
�
而

非
嫌
疑
人
身
分
�
因
其
涉
電
信

詐
騙
遭
判
刑
四
年
二
月
通
緝
中

�
訊
後
解
送
通
緝
機
關
歸
案
�

　

﹁
阿
川
﹂
為
林
士
傑
身
邊
重

要
角
色
�
本
案
動
機
警
方
不
排

除
相
關
團
體
糾
紛
可
能
�
阿
川

與
林
士
傑
的
關
係
也
引
起
警
方

重
視
�
而
阿
川
因
涉
違
反
公
司

法
�
組
織
犯
罪
條
例
及
詐
欺
等

案
遭
通
緝
中
�
因
此
阿
川
堅
持

是
因
﹁
走
路
﹂
躲
警
察
�
所
以

�
近
期
並
未
與
林
士
傑
聯
絡
�

　

警
方
懷
疑
﹁
阿
川
﹂
在
外
因

糾
紛
結
怨
�
導
致
林
士
傑
遭
誤

殺
�
只
是
諸
多
疑
點
有
待
調
查

釐
清
�
這
個
推
論
也
是
偵
辦
方

向
之
一
�

　

截
至
十
三
日
�
已
解
送
﹁
口

罩
男
﹂
張
嫌
�
阿
川
兩
人
�
警

方
也
正
追
緝
同
樣
有
通
緝
身
分

的
權
利
車
車
主
�
而
張
男
也
與

該
通
緝
犯
關
係
良
好
�
不
排
除

曾
同
乘
同
車
的
可
能
�
至
於
張

嫌
和
案
件
關
聯
性
�
凶
手
犯
案

動
機
�
尚
待
釐
清
調
查
�

　

記
者
葉
進
耀
／
台
南
報
導

　

台
南
市
區
漁
會
理
事
長
林
士

傑
遭
槍
殺
案
�
專
案
小
組
利
用

生
物
跡
證
比
對
方
式
�
在
嫌
犯

使
用
第
二
輛
車
上
留
下
的
口
罩

採
到
Ｄ
Ｎ
Ａ
�
查
出
張
男
涉
案

�
經
縝
密
部
署
�
警
方
出
動
維

安
特
勤
隊
攻
堅
不
費
一
槍
一
彈

�
順
利
在
高
雄
市
仁
武
區
逮
捕

張
男
�
警
方
攻
堅
畫
面
十
三
日

曝
光
�

　

專
案
小
組
成
員
在
仁
武
仁
林

路
張
男
︵
二
十
七
歲
︶
居
所
地

點
之
一
�
發
現
其
行
蹤
�
獨
自

一
人
在
居
所
內
�
十
二
日
發
動

攻
堅
�
警
方
入
內
�
張
男
當
時

還
打
赤
膊
�
僅
穿
內
褲
�
來
不

及
搞
清
楚
狀
況
�
即
被
三
十
餘

名
荷
槍
實
彈
的
員
警
壓
制
在
地

�
束
手
就
擒
�
隨
後
�
張
男
又

被
帶
往
楠
梓
區
另
處
居
所
搜
索

�
查
扣
一
支
手
機
�
並
未
發
現

有
槍
彈
等
其
他
事
證
等
�
當
晚

上
被
帶
返
台
南
市
警
六
分
局
調

查
�
因
夜
間
不
偵
訊
�
十
三
日

上
午
才
由
專
案
人
員
展
開
詢
問

�
釐
清
相
關
案
情
�

無
明
確
事
證 

口
罩
男
請
回
限
居 

林
心
腹
﹁
阿
川
﹂
疑
在
外
結
怨 

是
否
導
致
誤
殺
待
調
查

賓士男疑毒駕 撞死28歲警
逆向高速衝撞 黃員留下妻及４歲兒 同仁不捨

　

記
者
蔡
琇
惠
／
新
北
報
導

　

新
北
市
三
重
警
分
局
厚
德
派

出
所
二
十
八
歲
黃
姓
員
警
十
三

日
凌
晨
執
勤
時
遭
車
撞
�
送
醫

不
治
�
據
指
出
�
涉
嫌
肇
事
的

黃
姓
男
子
疑
案
發
前
吸
食
含
﹁

喪
屍
﹂
毒
品
的
電
子
煙
彈
�
黃

嫌
另
涉
及
台
六
十
四
線
快
速
道

路
女
子
墜
橋
身
亡
案
�

　

黃
姓
員
警
與
周
姓
員
警
︵
二

十
二
歲
︶
凌
晨
一
時
許
執
行
勤

務
�
在
三
重
正
義
北
路
停
等
紅

燈
時
�
遭
黃
姓
男
子
︵
二
十
五

歲
︶
逆
向
駕
駛
的
賓
士
車
逆
向

高
速
衝
撞
�
黃
姓
員
警
傷
重
送

醫
後
被
宣
告
不
治
�
周
姓
員
警

受
傷
送
醫
治
療
�

　

警
方
表
示
�
肇
事
的
黃
男
酒

測
值
為
零
�
警
方
將
依
公
共
危

險
�
過
失
致
死
罪
嫌
將
黃
男
送

辦
�

　

據
指
出
�
黃
男
疑
案
發
前
吸

食
含
有
﹁
依
托
咪
酯
﹂
�
俗
稱

﹁
喪
屍
﹂
毒
品
的
電
子
煙
彈
�

才
高
速
逆
向
衝
撞
警
車
�
對
於

黃
男
是
否
吸
含
﹁
依
托
咪
酯
﹂

的
電
子
煙
�
警
方
表
示
已
經
採

集
尿
液
送
驗
�

　

市
長
侯
友
宜
上
午
趕
往
醫
院

慰
問
家
屬
�
對
同
仁
因
公
殉
職

感
到
非
常
傷
慟
�
期
待
逝
者
安

息
�
傷
者
同
仁
早
日
康
復
�
他

表
示
�
後
續
有
關
喪
葬
�
撫
卹

等
市
政
府
會
全
力
協
助
；
同
時

責
令
警
方
�
全
力
追
究
肇
事
駕

駛
責
任
�
還
給
同
仁
公
平
�
正

義
�
絕
不
寬
貸
�

　

侯
友
宜
說
�
黃
姓
員
警
出
身

警
察
世
家
�
家
屬
希
望
給
殉
職

黃
員
的
弟
弟
多
多
照
顧
�
他
也

會
以
警
察
照
顧
警
察
世
家
後
輩

心
情
全
力
給
予
協
助
�
對
於
爸

爸
的
心
願
�
只
要
警
察
局
�
市

府
做
得
到
的
�
都
會
全
力
地
來

協
助
�

　

警
方
調
查
發
現
�
涉
嫌
肇
事

的
黃
男
為
列
管
毒
品
人
口
�
三

重
警
分
局
表
示
�
警
訊
時
黃
男

供
稱
因
精
神
不
濟
睡
著
了
才
肇

事
�
警
方
已
經
採
集
黃
男
尿
液

送
檢
驗
�

　

黃
姓
員
警
家
屬
在
相
驗
結
束

後
�
黃
員
妻
子
下
午
帶
著
四
歲

兒
子
與
黃
員
弟
弟
到
事
發
現
場

招
魂
�
過
程
中
黃
妻
不
斷
哽
咽

�
擲
筊
三
次
才
允
筊
�
車
隊
隨

後
繞
行
厚
德
派
出
所
�
所
長
廖

廷
浩
率
領
同
事
�
在
所
前
向
車

隊
敬
禮
致
敬
�
高
喊
﹁
任
務
結

束
�
一
路
好
走
﹂
�
場
面
哀
戚

�
同
事
紅
著
眼
眶
目
送
車
隊
離

開
�
當
車
隊
行
駛
過
後
�
天
空

忽
然
下
起
大
雨
�
警
方
表
示
�

會
發
起
團
體
募
捐
協
助
家
屬
�

　

除
十
三
日
凌
晨
駕
駛
肇
事
撞

死
人
�
警
方
調
查
�
黃
男
有
多

項
前
科
刑
事
紀
錄
�
為
轄
區
列

管
毒
品
人
口
�
今
年
六
月
�
妻

月
皆
曾
因
持
刀
談
判
�
當
街
揮

舞
遭
送
辦
�

　

另
外
�
今
年
四
月
十
三
日
蔡

姓
女
子
在
台
六
十
四
線
快
速
道

路
下
車
被
追
逐
�
墜
落
橋
下
死

亡
�
蘆
洲
警
分
局
調
查
�
案
發

前
車
上
有
四
人
�
分
別
是
二
十

四
歲
死
者
蔡
女
與
二
十
五
歲
前

夫
�
前
夫
哥
哥
及
哥
哥
女
友
�

蔡
女
疑
在
車
上
告
知
前
夫
結
交

新
男
友
�
雙
方
發
生
口
角
�
隨

後
車
子
停
在
台
六
十
四
線
上
�

蔡
女
下
車
後
墜
橋
身
亡
�

　

據
了
解
�
蔡
女
的
前
夫
即
是

涉
嫌
駕
車
肇
事
撞
死
警
員
的
黃

嫌
�
黃
嫌
還
有
持
刀
械
�
毒
品

等
前
科
紀
錄
�

　①新北市警察局

三重分局13日凌晨

2名員警執行巡邏

勤務停等紅燈時，

遭一輛汽車逆向撞

上，造成其中1名

員警重傷，送醫後

不治。

①

② ③

　③黃姓員警與周

姓員警所乘之警車

遭賓士車逆向高速

撞擊，彈飛至騎樓

下。（三重警分局

提供）

　②高速撞擊之下

，肇事的賓士車頭

幾已撞爛。

　←三重警

分局厚德派

出所所長廖

廷浩率所內

員警在所前

向移靈車隊

敬禮，高喊

「任務結束

，一路好走

」。（中央

社）

　↓肇事的黃姓嫌

犯（左二）被警方

帶回偵訊，將釐清

是否吸毒後開車釀

禍。

（記者蔡琇惠攝）


